
    1、被征收人： 阴贺中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北庄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569,007.00

伍拾陆万玖仟零柒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384.27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北庄村6-24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294.48 1416 416984 F2 89.79 1170 105054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1.20 ㎡ 3360 影壁 13.44 ㎡ 4973

水泥地面 168.50 ㎡ 8425 广场砖、彩砖地面 159.90 ㎡ 9594

平砖地面 27.84 ㎡ 696 空调 3.00 台 1200

宽带 1.00 条 100 有线电视 1.00 条 100

台阶 4.20 ㎡ 1470 热水器 1.00 台 500

塑料水箱 1.00 个 400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砖墙 41.53 ㎡ 7987 水泥、水磨石平台 33.84 ㎡ 4264

材树 6.00 棵 2500 电线杆 1.00 根 8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569007 伍拾陆万玖仟零柒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46969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384.27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522038

房屋重置成新价

阴贺中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北庄村

0201019-02-06-0030-Z1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北庄村6-24



    1、被征收人： 阴贺中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北庄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32,713.00

叁万贰仟柒佰壹拾叁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北庄村6-23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7.36 ㎡ 1325 砖墙 31.36 ㎡ 5645

水泥地面 168.72 ㎡ 8436 广场砖、彩砖地面 113.04 ㎡ 6782

平砖地面 98.70 ㎡ 2468 台阶 4.20 ㎡ 1470

渗水井 1.00 个 600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水井 1.00 眼 1500 水泥、水磨石平台 26.88 ㎡ 3387

热水器 1.00 台 5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2713 叁万贰仟柒佰壹拾叁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32713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房屋重置成新价

阴贺中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北庄村

0201019-02-06-0030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北庄村6-23



    1、被征收人： 王保申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400,517.00

肆拾万零伍佰壹拾柒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238.9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1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188.78 1526 288078 F2 50.12 1075 53879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7.93 ㎡ 3227 影壁 18.90 ㎡ 6993

砖墙 72.99 ㎡ 13138 广场砖、彩砖地面 54.88 ㎡ 3293

水泥地面 188.31 ㎡ 9416 太阳能 1.00 台 1000

空调 2.00 台 800 宽带 1.00 条 100

有线电视 1.00 条 100 台阶 0.96 ㎡ 336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灶台 3.00 个 900

水泥、水磨石平台 54.88 ㎡ 9878 热水器 1.00 台 500

塑料水箱 1.00 个 400 水池（小） 1.00 个 80

果树 1.00 棵 50 葡萄 1.00 棵 100

门垛 1.00 对 700 P1 90.87 m² 5452

P2 2.92 m² 497 火炕 1.00 个 10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400517 肆拾万零伍佰壹拾柒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8560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238.9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341957

房屋重置成新价

王保申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6-18-0001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1



    1、被征收人： 王章军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62,827.00

陆万贰仟捌佰贰拾柒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47.01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2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25.01 929 23234 F2 22.00 720 15840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广场砖、彩砖地面 12.42 ㎡ 745 火炕 1.00 个 10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灶台 2.00 个 600

砖墙 83.37 ㎡ 13907 水泥地面 38.83 ㎡ 1942

平砖地面 33.12 ㎡ 828 果树 2.00 棵 1000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P1 34.40 m² 1376

P2 33.88 ㎡ 1355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62827 陆万贰仟捌佰贰拾柒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23753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47.01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39074

房屋重置成新价

王章军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6-18-0001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2



    1、被征收人： 王保兴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381,692.00

叁拾捌万壹仟陆佰玖拾贰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261.88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3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202.16 1274 257552 F2 29.58 909 26888

F3 30.14 1016 30622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9.61 ㎡ 4325 砖墙 127.30 ㎡ 22443

水泥地面 350.39 ㎡ 17520 太阳能 1.00 台 1000

空调 3.00 台 1200 宽带 1.00 条 100

有线电视 2.00 条 200 台阶 2.40 ㎡ 840

渗水井 2.00 个 1200 火炕 1.00 个 10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热水器 1.00 台 500

塑料水箱 1.00 个 400 灶台 4.00 个 1200

香椿树 2.00 棵 1000 果树 2.00 棵 1100

材树 1.00 棵 150 沼气池 1.00 个 2000

P1 50.50 ㎡ 2525 P2 27.53 ㎡ 1377

门楼 1.00 座 5550 厕所 1.00 个 6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81692 叁拾捌万壹仟陆佰玖拾贰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66630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261.88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315062

房屋重置成新价

王保兴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6-18-0005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3



    1、被征收人： 王章亮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8,045.00

壹万捌仟零肆拾伍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4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材树 34.00 棵 10300 果树 43.00 棵 6900

银杏 13.00 棵 845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8045 壹万捌仟零肆拾伍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18045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房屋重置成新价

王章亮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6-18-0003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4



    1、被征收人： 王保玉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24,805.00

壹拾贰万肆仟捌佰零伍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89.64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5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89.64 1154 103445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广场砖、彩砖地面 38.25 ㎡ 2295 平砖地面 135.56 ㎡ 3389

水井 1.00 眼 4000 宽带 1.00 条 100

台阶 1.82 ㎡ 637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火炕 1.00 个 1000 灶台 1.00 个 300

彩钢单板围挡 53.00 ㎡ 1855 果树 15.00 棵 3100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热水器 1.00 台 500

猪舍 7.17 ㎡ 2984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24805 壹拾贰万肆仟捌佰零伍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21360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89.64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103445

房屋重置成新价

王保玉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6-18-0004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005



    1、被征收人： 王东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5,376.00

壹万伍仟叁佰柒拾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18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砖墙 45.53 ㎡ 6374 水泥地面 17.52 ㎡ 876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台阶 3.38 ㎡ 1183

火炕 2.00 个 20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灶台 1.00 个 300 材树 21.00 棵 2600

果树 1.00 棵 400 P1 16.08 ㎡ 643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5376 壹万伍仟叁佰柒拾陆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15376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房屋重置成新价

王东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6-18-0021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18



    1、被征收人： 王东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78,090.00

柒万捌仟零玖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99.35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19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99.35 599 59511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7.80 ㎡ 1404 影壁 5.67 ㎡ 907

砖墙 16.20 ㎡ 2268 火炕 1.00 个 1000

灶台 1.00 个 300 材树 27.00 棵 11100

门垛 1.00 对 16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78090 柒万捌仟零玖拾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18579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99.35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59511

房屋重置成新价

王东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6-18-0021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19



    1、被征收人： 阴国分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33,611.00

叁万叁仟陆佰壹拾壹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40.42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23-18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40.42 693 28011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空调 1.00 台 400

宽带 1.00 条 100 火炕 1.00 个 10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灶台 2.00 个 600

材树 7.00 棵 25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3611 叁万叁仟陆佰壹拾壹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600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40.42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28011

房屋重置成新价

阴国分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8-23-0024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23-18



    1、被征收人： 阴盼盼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356,085.00

叁拾伍万陆仟零捌拾伍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221.94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11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221.94 1343 298065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4.00 ㎡ 2520 砖墙 100.92 ㎡ 14638

水泥地面 114.80 ㎡ 5740 广场砖、彩砖地面 22.95 ㎡ 1377

水井 1.00 眼 4000 空调 5.00 台 2000

宽带 2.00 条 200 监控摄像头 3.00 个 600

台阶 5.74 ㎡ 2009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火炕 2.00 个 2000 灶台 2.00 个 6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塑料水箱 2.00 个 800

窝 2.00 个 300 平砖地面 35.50 ㎡ 888

果树 8.00 棵 3400 葡萄 3.00 棵 300

热水器 1.00 台 500 80地砖 107.50 ㎡ 11825

C1 1.00 个 1490 门垛 1.00 对 1833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56085 叁拾伍万陆仟零捌拾伍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8020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221.94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298065

房屋重置成新价

阴盼盼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6-18-0013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8-11



    1、被征收人： 刘立明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55,467.00

伍万伍仟肆佰陆拾柒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39.04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24-9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33.11 1151 38110 Y1 5.93 541 3208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1.04 ㎡ 1987 砖墙 11.13 ㎡ 2003

水泥地面 65.16 ㎡ 3258 平砖地面 21.09 ㎡ 527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灶台 1.00 个 3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窝 1.00 个 150

铁丝网围挡 8.16 ㎡ 163 门垛 1.00 对 2428

P1 18.38 ㎡ 1103 简易厕所 2.00 个 123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55467 伍万伍仟肆佰陆拾柒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14149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39.04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41318

房屋重置成新价

刘立明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8-24-0014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24-9



    1、被征收人： 刘克德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782,497.00

柒拾捌万贰仟肆佰玖拾柒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416.18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24-8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416.18 1764 734142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5.54 ㎡ 4662 砖墙 73.66 ㎡ 13259

水磨石 213.15 ㎡ 10658 太阳能 1.00 台 1000

空调 3.00 台 1200 宽带 1.00 条 100

台阶 1.80 ㎡ 810 火炕 2.00 个 2000

热水器 1.00 台 500 压力水罐 1.00 套 800

护坡 23.10 ㎡ 2772 果树 3.00 棵 450

水泥地面 32.20 ㎡ 1610 砖混门楼 1.00 座 8234

冬青 1.00 棵 3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782497 柒拾捌万贰仟肆佰玖拾柒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48355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416.18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734142

房屋重置成新价

刘克德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8-24-0013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24-8



    1、被征收人： 王双才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202,723.00

贰拾万贰仟柒佰贰拾叁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156.78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6-16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101.78 1162 118268 F2 31.60 904 28566

F3 23.40 792 18533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2.00 ㎡ 2160 平砖地面 143.15 ㎡ 3579

水井 1.00 眼 4000 空调 2.00 台 800

宽带 2.00 条 200 有线电视 1.00 条 100

台阶 3.20 ㎡ 1120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灶台 2.00 个 600 火炕 1.00 个 1000

水泥、水磨石平台 56.10 ㎡ 10098 热水器 1.00 台 500

窝 1.00 个 150 门垛 1.00 对 2416

材树 4.00 棵 80 果树 6.00 棵 1700

P1 4.92 ㎡ 172 砖墙 42.77 ㎡ 6252

P2 18.57 ㎡ 929 水泥地面 18.00 ㎡ 9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202723 贰拾万贰仟柒佰贰拾叁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37356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156.78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165367

房屋重置成新价

王双才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2-06-0023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6-16



    1、被征收人： 王双才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51,713.00

伍万壹仟柒佰壹拾叁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6-17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平砖地面 145.00 ㎡ 3625 水井 1.00 眼 4000

空调 1.00 台 400 宽带 1.00 条 100

渗水井 1.00 个 600 砖墙 58.38 ㎡ 8173

门垛 2.00 对 1991 大门 15.00 ㎡ 2320

窝 2.00 个 300 材树 9.00 棵 1020

银杏 1.00 棵 65 果树 69.00 棵 14300

厕所 8.69 ㎡ 1905 S 63.80 ㎡ 12914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51713 伍万壹仟柒佰壹拾叁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1713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房屋重置成新价

王双才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2-06-0023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6-17



    1、被征收人： 牛保臣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31,406.00

叁万壹仟肆佰零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4-8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0.07 ㎡ 1813 平砖地面 132.29 ㎡ 3307

空调 1.00 台 4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窝 1.00 个 150 材树 1.00 棵 350

果树 26.00 棵 4850 砖墙 43.40 ㎡ 6076

C1 6.12 ㎡ 1782 预制板院墙 153.48 ㎡ 12278

大写金额（元）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1406 叁万壹仟肆佰零陆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31406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房屋重置成新价

牛保臣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5-14-0012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4-8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1、被征收人： 刘峰

    2、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刘俊财 1119980106 2024年11月12日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1月12日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38,964.00

叁万捌仟玖佰陆拾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9月10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1120100036 2024年11月12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五、估价对象：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9月9日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0-17

一、估价项目名称： 起步区一北项目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平砖地面 235.00 ㎡ 5875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渗水井 1.00 个 6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彩钢单板围挡 68.25 ㎡ 2389 材树苗 80.00 棵 400

材树 28.00 棵 13300 香椿树 2.00 棵 600

国槐 3.00 棵 14800

大写金额（元）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8964 叁万捌仟玖佰陆拾肆元整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38964

附属物补偿价值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房屋重置成新价

刘峰 房屋坐落 容城县东牛村

0201020-04-10-0023 康正（容城县）2024评字第7号-东牛村10-17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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